
 广东奇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波顿（电白）香料香精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6年5月14日，广东奇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广东奇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波顿（电白）香料香精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组织召开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会。验收工作组成员包括广东奇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单位）、茂名嘉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广东安标检测科技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等单位的代表及特邀的3名专家。
验收工作组根据广东奇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波顿（电白）香料香精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现场核实了项目建设及配套的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查阅了相关资料，经认真讨论，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广东奇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波顿（电白）香料香精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位于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沈海高速复线北侧地块一号（中心地理位置坐标：N21°33′59.97″，E111°2′54.95″），项目占地面积约为36633.33m2，建筑面积为13800m2，主要从事香精香料研发和生产，年产1000吨烟用香精、年产500吨天然香料和植物提取物。本次验收的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产车间201、生产车间202，仓库301、仓库302，1#办公楼、2#办公楼，1#宿舍楼、2#宿舍楼，锅炉房、固废暂存间以及配套的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等。厂房101~106共6栋厂房尚未建设，不纳入本次验收范围。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广东奇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22年10月委托广州怀信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广东奇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波顿（电白）香料香精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送审，2022年11月14日取得《茂名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广东奇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波顿（电白）香料香精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茂环审〔2022〕51号），项目于2025年12月1日开工建设，2026年3月31日竣工投入调试。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等。

2026年4月，广东奇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委托茂名嘉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开展验收工作（茂名嘉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委托广东安标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和江门市标检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废水、废气、噪声、土壤及地下水的监测），根据其监测结果由茂名嘉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编制本验收监测报告。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15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总额为259.5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1.73%。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项目涉及的废水、废气、噪声、固废治理及环境风险防范等设施。

二、项目变动情况

项目建设地点、规模、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与环评基本一致，但实际建设中部分内容发生变化，主要变动情况如下：

（1）生产装置进行局部优化调整，新增原料储存用单层搅拌罐1台、成品储存用单层搅拌罐2台，同时取消1台生产型夹层搅拌罐。上述设备调整仅涉及储存及生产设施的局部优化，未改变生产工艺、生产规模。

（2）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由原共用一个排放口排放，优化为分别设置独立排放口进行排放。因周边市政污水管网走向及纳管布局，按照分类收集、分质就近纳管原则，将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分别设置独立排放口，各自就近接入市政污水管网，便于后期水质监管、排污核算及环保日常管理。该变动仅为排放口设置形式调整，不新增污染物种类，不增加污染物排放总量。

（3）生产线丙二醇与乙醇最大单次储存量均发生微调，其中丙二醇最大单次储存量由53.75吨调整为20吨；乙醇最大单次储存量由13.5吨调整为20吨。两者总的单次本次储存储存量之和由67.25吨减少到40吨。

（4）本项目环评核定劳动定员80人，实际运营劳动定员36人。仅人员配置数量调整。

（5）环评设计事故应急池有效容积为360m³，项目实际建成事故应急池容积494m³，较环评设计增大134m³。本次调整旨在进一步强化事故废水截留收集能力、提升环境风险应急防控水平，未降低、弱化原有环境风险防范功能。

（6）厂房101~106共6栋厂房尚未建设，不纳入本次验收范围。
根据《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项目上述变动内容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产排情况：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地面冲洗废水、生产工艺废水、设备清洗废水、反冲洗废水、锅炉排污水、冷却塔废水、纯水制备系统浓水、废气处理设施废水和生活污水（含食堂污水和公厕污水）。

治理措施：本项目地面冲洗废水、生产工艺废水、设备清洗废水、反冲洗废水、锅炉排污水、冷却塔废水、纯水制备系统浓水、废气处理设施废水汇入厂区自建的污水处理站（采用“调节+混凝沉淀+缺氧池+厌氧池+接触氧化+二沉池”工艺）处理后经市政污水管排至安乐水质净化厂处理达标排入安乐河；生活污水（含食堂污水和公厕污水）经三级化粪池、隔油池预处理后，经市政污水管排至安乐水质净化厂处理达标排入安乐河。

（二）废气

产排情况：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香精生产工艺废气、香料生产综合废气、天然气锅炉废气、备用发电机尾气、食堂油烟、污水处理站废气等。

治理措施：①香精生产工艺废气及香料生产综合废气经“高级氧化+吸收液微雾吸收+生物滤床”装置处理后经15m高排气筒排放；②天然气锅炉废气，采取低氮燃烧降低废气排放，经20m排气筒排放；③备用发电机尾气，采取水喷淋处理后经高于楼顶的排气筒排放；④食堂油烟，采取油烟净化器处理后经15m高排气筒排放；⑤污水处理站废气，经生物除臭滤塔处理后由15m高排气筒排放。

（三）噪声

产排情况：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单层搅拌罐、夹层搅拌罐、提取罐组、浓缩罐组、离心机、破碎机、包装设备、风机、机泵、反应釜和真空泵等机械设备噪声。

治理措施：装置在设计时，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并做基础减震；压缩机、风机进出口设消声器等措施减轻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产生情况：项目固废主要是成品包装固废、废不锈钢过滤网、过滤废渣、非溶剂原料废包装物、离心滤渣和危险废物（废有机溶剂包装桶、废导热油）、纯水制备系统废膜、污水处理生化系统污泥、检修设备废物（废含油抹布和废机油）以及员工生活垃圾。

治理措施：本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指定地点进行集中堆放，统一收集交由环卫部门定时清运。一般固体废物（成品包装固废、废不锈钢过滤网、非溶剂原料废包装物）收集至固废暂存间后，委托废旧资源回收单位回收处置；过滤废渣、离心废渣交生物肥料公司生产利用；纯水制备废膜由相应回收商回收处理。危险废物（废有机溶剂包装桶、废导热油、废机油、废含油抹布手套）收集后分类分区贮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单位处理。

（五）辐射

不涉及。

（六）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已按《广东奇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要求落实。
2.规范化排污口

项目已按《广东省污染源排污口规范化设置导则》的要求规范设置污染物排放标识，结合厂区实际情况制定项目营运期环境监测计划，定期监测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和排放量。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排放情况

根据广东安标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奇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波顿（电白）香料香精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检测报告（报告编号：GDAB.HJ[2026]第040007-1号）》和江门市标检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奇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波顿（电白）香料香精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检测报告（报告编号：BJ/HY2604058）》，监测结果如下：
1、废水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生产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污染物pH值、总磷、石油类、BOD5、SS、CODCr、氨氮及总氮浓度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及安乐水质净化厂废水接收水质标准的较严值要求。项目生活污水（含食堂污水和公厕污水）经三级化粪池、隔油池预处理后，污染物氨氮、SS、CODCr、BOD5、动植物油浓度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及安乐水质净化厂废水接收水质标准的较严值要求。

2、废气

（1）无组织废气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无组织排放中颗粒物排放浓度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表2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的要求；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中的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监测浓度限值；臭气浓度、NH3、H2S排放浓度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厂界二级新扩改建标准值的要求。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符合《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2367-2022）表3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2）有组织废气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香精生产工艺废气经过一套“高级氧化+吸收液微雾吸收+生物滤床”装置处理后，颗粒物排放浓度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表2第二时段二级标准要求；非甲烷总排放浓度符合《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2367-2022）表1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要求。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香料生产工艺废气经过一套“高级氧化+吸收液微雾吸收+生物滤床”装置处理后，臭气浓度排放浓度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要求；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符合《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2367-2022）表1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要求。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锅炉废气经低氮燃烧处理后，颗粒物、SO2、NOx、林格曼黑度的排放浓度均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765-2019）中表2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中燃气锅炉要求和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2021年工业炉窑、锅炉综合整治重点工作的通知》（粤环函〔2021〕461号）新建燃气锅炉要求（NOx≤50mg/m3）两者较严值要求。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备用发电机尾气经过一套“水喷淋”装置处理后，颗粒物、SO2、NOx的排放浓度均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要求。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厨房油烟经过一套“油烟净化器”装置处理后，油烟排放浓度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小型规模标准要求。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污水处理站废气经过一套“生物除臭滤塔”装置处理后，臭气浓度、NH3、H2S排放浓度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要求；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符合《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2367-2022）表1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要求。
3、噪声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厂界噪声排放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限值要求。

4、地下水

监测结果表明，周边地下水监测因子pH值、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石油类、挥发酚、硫化物、总大肠菌群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III类水质标准要求。

5、土壤

监测结果表明，周边土壤监测因子pH值、石油烃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表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其他项目）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

6、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指定地点进行集中堆放，统一收集交由环卫部门定时清运。一般固体废物（成品包装固废、废不锈钢过滤网、非溶剂原料废包装物）收集至固废暂存间后，委托废旧资源回收单位回收处置；过滤废渣、离心废渣交生物肥料公司生产利用；纯水制备废膜由相应回收商回收处理。危险废物（废有机溶剂包装桶、废导热油、废机油、废含油抹布手套）收集后分类分区贮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单位处理。项目固体废物处置和暂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危险废物暂存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规定。

（二）污染物排放总量

项目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最终进入安乐水质净化厂处理，不单独申请废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根据项目环评报告书，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为：二氧化硫0.06t/a、氮氧化物0.092t/a、颗粒物0.033t/a、非甲烷总烃0.969t/a（其中有组织排放量为0.672t/a、无组织排放量为0.297t/a）。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核算，二氧化硫0.004t/a、氮氧化物0.064t/a、颗粒物0.02t/a、非甲烷总烃0.570t/a，符合环评报告书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均通过合理的方式处理达标后排放，根据监测结果，项目产生的污染物未对周边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

六、验收结论

广东奇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波顿（电白）香料香精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在实施过程中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要求，配套建设并落实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验收合格，同意主体工程正式投入运营。

七、后续要求

（一）加强环境设施维护与管理，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二）严格执行监测计划，加强风险管控，防止污染事件的发生；

（三）接受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八、验收人员信息

详见附表。

广东奇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章）

2026年5月14日

  广东奇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波顿（电白）香料香精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签名表

 年   月   日

	姓  名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签  名
	备  注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验收监测单位

	
	
	
	
	专家（教授）

	
	
	
	
	专家（高级工程师）

	
	
	
	
	专家(高级工程师)




